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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站运营安全管理制度

1.目的

加强安全管理，预防各类事故发生，维护人身、财产安全，

保障充电站正常运营。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充电站运营过程中所涉及的人身与财产安全的管理。

3.内容

3.1 电动客车充电站运营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工

作方针。

3.2 电动客车运营管理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

成立安全管理组织及安全管理的规章制度。

3.3 领导小组负责制定触电、火灾、洪灾、爆炸等突发事件

的应急预案。

3.4 消防设施配备齐全，合理摆放，不得随意挪动。安全科

定期对消防设施进行检查，保证完好有效，并做好记录。

3.5 安全科定期组织相关安全责任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3.6 确保紧急出入口、消防通道畅通。

3.7 电动车队充电管理员在台风、暴雨等天气来临前须对充

电设施进行防护。高强闪电、雷击频繁天气，须暂停充电作业，

并关闭设备电源。

3.8 安全科负责定期对员工进行安全法规教育和安全规程

与技能的培训，巩固和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能力。

3.9 员工上岗前必须经过公司三级安全教育培训。

3.10 充电设施维护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方

能上岗。



充电设施管理制度

1.目的

保证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为客车提供及时有效的充电服

务。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充电设施的清洁、维修和保养等管理。

3.责任人员

电动车队长、充电管理员。

4.职责内容

电动车队长负责电动客车充电设施日常运营管理，充电管理

员具体负责电动客车充电设施日清洁、操作、使用、维修和保养

等常运营管理。具体要求：

4.1 定期对充电设施外壳进行清洁，对内部进行除尘。

4.2 定期对充电设施进行点检、维护和保养，并做好记录。

4.3 充电设施表面须张贴充电操作流程，指导充电人员规范

充电。

4.4 充电设施故障后须及时维修。

4.5 充电设施维修须由专业人员进行。

4.6 充电设施维修前应切断电源，如需带电检修不应单独作

业。

4.7 充电设施故障、检修时须设立警示标识。

4.8 保证充电设施无明显破损、锈蚀。

4.9 露天充电设施须有安全防护措施，保证雷雨等天气的充

电安全。



充电桩充电操作维护制度

1.充电准备工作

1.1 检查供电线路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1.2 检查充电机状态

1.2.1 充电机电源指示灯可正常点亮，无故障；

1.2.2 充电机触摸屏正常显示可操作；

1.2.3 充电线缆无破损，充电枪牢固可靠，充电枪头洁

净无尘土。

1.3 检查车辆状态

1.3.1 车辆停稳钥匙下电，电源总开关处于断开状态；

1.3.2 车辆高压仓手动快断器连接正常。

2.充电操作规程

2.1 将 A 枪或 B 枪从充电柜枪线固定架上取出。

2.2 电动汽车充电柜上电后，自检完毕后，系统进入主

界面。

2.3 选择“自动充电”后，系统进入充电状态监控界面

后检查充电数据显示是否正常。

2.4 电动汽车充满电后或需要人工停止充电时，可以选

择“停止充电”，结束本次充电，进入充电结束界面。

2.5 紧急情况下按下充电柜的红色急停开关（情况处理

完成后须尽快将紧急开关恢复原位，不得超过 30 分钟），或

将充电柜正下方的电源开关拨至 OFF，关闭充电柜工作电源；

将充电枪从客车的充电接口取出，放回充电柜，充电完成。

2.6 充电桩 A 枪 B 枪同时进行充电时 A 枪先进行充电，

A 枪充电完成后自动转换到 B 枪进行充电；不能往复循环。



3.安全注意事项

3.1 充电作业由指定的专人进行，上岗前需经操作培训；

3.2 严禁在充电过程中移动充电车辆或进行其他作业；

3.3 严禁在充电过程中移动拔出充电枪；

3.4 严禁上下左右摇晃插拔充电枪，要求插拔充电枪要

直插直拔；

3.5 严禁拖地拉扯充电枪头及践踏充电线缆。

3.6 禁止在拉拽充电延伸线时打结，要平直拉拽。

3.7 充电完成后要收回充电枪及线缆，防止车辆碾压。

3.8 严禁非专业人员随意打开充电机舱门，禁止用锐物

在显示屏上进行操作；

3.9 紧急情况处理

3.9.1 充电过程中若出现异响、冒烟等异常情况，应立

即切断供电电源，通知专业人员维修处理；

3.9.2 充电场所出现火灾情况灭火时，应使用干粉灭火

器或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

3.9.3 充电机出现操作无响应，故障报警，空气开关保

护断开等工作异常时，应及时切断电源通知专业人员维修处

理。

4.日常维护

4.1 保持充电柜外表的清洁做到天天除尘打扫。

4.2 每月 15 日对充电柜进行定期除尘，除尘工作需在

充电柜断电 10 分钟后进行。



充电消防设施管理制度

1.目的

保持充电站内所有消防设施完好有效，确保发生火灾事故时

能够正常使用。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充电站内所有消防设施的管理。

3.责任人员

安全科、专职安全员、电动客车管理人员

4.内容

4.1 安全科每月初组织安全管理人员对灭火器进行清洁、检

查和记录。

4.2 安全科定期对消防水泵、阀门、管道、压力表等进行检

查，保持完好有效。

4.3 确保消防栓、箱体、玻璃、门锁、阀门、水带、水枪等

完好有效。

4.4 确保消防监控及报警系统完好有效。

4.5 确保消防手电筒、安全出口指示灯、事故应急照明灯完

好有效。

4.6 消防扳手应存放在显眼位置，随时备用。

4.7 消防器材合理摆放，禁止挪动，严禁损坏、丢失。

4.8 加强消防设施的巡视、检查、保养、更换，发现隐患及

时处理。



充电人员管理制度

1.目的

规范充电站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的行为，保障运营的安全，

树立良好的服务形象，提高服务质量。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充电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的管理。

3.责任人员

电动车队长、充电管理员

4.内容

4.1 工作人员须着装整齐，佩戴工作牌。

4.2 工作人员不得穿戴影响安全、形象的饰品。

4.3 工作人员须文明用语，提倡使用普通话和微笑服务。

4.4 工作人员当班时严禁离岗、睡岗或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4.5 工作人员发现充电车辆明显异常时应告知驾驶员，同时

及时汇报车队长进行车辆维修。

4.6 严禁非工作人员进入设备室和配电室。

4.7 严禁充电过程中在充电区域来回走动或逗留。

4.8 严禁无关人员插、拔充电枪或触摸充电车辆。

4.9 充电人员操作时轻拿轻放，避免损坏充电设施。



充电车辆管理制度

1.目的

对充电站内的车辆进行管理，保障运营的安全，树立良好的

服务形象，提高服务质量。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充电站内车辆的管理。

3.责任人员

电动车队长、充电管理员、驾驶员

4.内容

4.1 充电车辆须按标识限速慢行，安全停靠在充电车位。

4.2 车辆充电前确保电源关闭，拉好驻刹，锁好车门。

4.3 禁止在充电过程中开启车门或启动车辆电源。

4.4 充电完毕后须检查充电车辆是否与充电设施物理分离，

确认后方能启动车辆。

4.5 禁止非充电车辆占用充电车位。

4.6 禁止车辆停放在进出口或消防通道。



配电房管理制度

1.目的

保障充电站供配电系统处于正常运转。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充电站所有工作人员。

3.责任人员

物业办、电动车队长、充电管理员。

4.内容

4.1 配电房应做好“防雷、防雨、防鼠、防小动物”等四防

工作，注意随手关好门窗，经常查看防护网、密封条是否完好有

效。

4.2 配电房应配齐配全消防器材和绝缘用具，整齐摆放，定

期进行检查，保持完好有效。管理人员须熟练应用消防器材。

4.3 配电设备的操作应由专业人员单独进行，其他在场人员

只作监护，不得插手。严禁两人同时操作，以免发生意外。

4.4 配电房内严禁吸烟，禁止将易燃易爆物带进配电房。

4.5 检修人员或其他人员要进入配电房，必须经过管理员同

意后方可进入。

4.6 管理人员须定期检查设施、设备运转情况，并做好记录。

如发现问题，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处理，保障正常供电。

4.7 配电房地面须保持干净，绝缘垫上无灰尘。



电器设施安全操作规程

1.电气设备的电压分为高低两种，高电压设备对地 250V 以

上，低电压 250V 以下，安全电压对地 40V 以下。

2.电工工作时应穿工作服，带工作帽，传绝缘鞋，袖口扎紧，

女同志禁止头发外露。

3.高于安全电压的所有金属外壳，均需可靠接地或可靠接零。

4.生产现场的电气设备，除按岗位规定操作外，均需由专职

电工操作。

5.一切现场修理设备必须由两人进行，一人操作一人监护。

6.送闸刀及保险前应对电器设备及线路作详细检查，测定确

无问题时方可送电。

7.电器设备检修时，在闸刀手柄上应挂“有人工作，禁止合

闸”的标志牌。

8.发现有人触电，并未脱离电源时，可以不经批准，立即切

断电源，进行抢救，但事后必须向上级汇报。

9.发现电器着火时，要立即切断电源，并通知有关人员进行

抢救，灭火时只准用四氯化碳、二氧化碳、干粉灭火器等。

10.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禁止使用自己不熟悉的工具，禁

止操作不是自己所负责的电气设备。

11.更换熔丝，必须由专职电工负责，并采用适当熔量的熔

丝，禁止随意增大熔丝的熔量，严禁使用铜、铅、铁丝等代替。

12.任何工作人员发现违反操作规程或危及人身、设备安全

的行为，均有权制止，任何违反操作规程的命令均不得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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